研究生新生奖学金自我评分表
姓名：                                    录取专业：
（二）研究生新生基本奖学金等级的确定
免试推荐研究生直接评定为基本奖学金一等奖学金（仅限09年）,其余研究生新生基本奖学金入围者，将参与基本奖学金一、二等级剩余名额的统一评定。

等级评定由各学科专业根据培养单位分配的比例和名额组织实施，以入学复试综合成绩评定基本奖学金等级的主要依据，并结合新生生源、在校期间学习成绩、科研能力、导师意见等进行综合评分。具体如下：

1、入围人选评定时计算的复试综合成绩按100分计的分值硕士参评者乘以7，博士参评者乘以5所得值作为学生综合分；

2、参评者属于“211”的综合分加10分，同时属“985”高校生源的，综合分再加５分；
（请填写：        分）
3、参评者国家英语六级考试达到425分以上的，综合分加20分；
（请填写：        分）
4、硕士参评者本科阶段在全国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文章的，综合分每篇文章加１／排名×10分，在SCI期刊发表论文者，每篇文章加分：影响因子×1/排名×20分；
（请填写：        分）
5、博士参评者近三年在《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核心库）》所列期刊上发表过文章的，综合分每篇文章加１／排名×10分；在《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目录（核心版）》所列期刊上发表过文章的，综合分每篇文章加１／排名×5分；在《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所列期刊上发表过文章的，综合分每篇文章加１／排名×3分；在SCI期刊发表论文者，每篇文章加分：影响因子×1/排名×20分。

（请填写：        分）
6、专利及省部级以上成果每项加分：1/排名×10分。

（请填写：        分）
7、各学科专业要广泛听取导师意见，将参评者按综合分进行排序，根据名额比例，确定本学科专业参评者的基本奖学金等级。

六、研究生新生优秀奖学金的评选办法

研究生新生优秀奖学金须从研究生新生一等基本奖学金获得者中产生，并须满足以下条件：

1、上一学习阶段专业必修课单科成绩最低须在65分以上，平均成绩75分以上； 
     2、国家英语六级成绩须达到425分以上；

     3、博士研究生在硕士阶段须在《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所列期刊上以第一署名发表过研究型论文；

研究生新生优秀奖学金不再以学科为单位组织评选，而是由培养单位将满足上述条件的研究生按基本奖学金等级评定时的排序，根据分配的名额，确定最终人选。（是否满足以上三个条件：       ）
